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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21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 2003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 2003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登記登記登記登記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 2003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移離物品移離物品移離物品移離物品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 2003年儲備商品年儲備商品年儲備商品年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 2002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200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4號號號號 )2003年年年年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公告》及公告》及公告》及公告》及

《《《《〈〈〈〈 2001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2001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9號號號號 )2003年年年年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小組委員會報告小組委員會報告小組委員會報告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03年進出口 (一般 )(修訂 )規例》、《 2003年進
出口 (登記 )(修訂 )規例》、《 2003年進出口 (移離物品 )(修訂 )規例》、《 2003
年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修訂 )規例》、《〈 2002年進出口 (電子
交易 )條例〉(2002年第 24號 )2003年 (生效日期 )公告》及《〈 2001年應課稅品
(修訂 )條例〉 (2001年第 19號 )2003年 (生效日期 )公告》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
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於 2002年公布的《進出口 (電子交易 )條例》旨在提供法律依據，藉
以處理根據《進出口條例》(第 60章 )及《儲備商品條例》(第 296章 )的規定，
以電子形式提交的貨物艙單。然而，該條例須在以下 4項擬議規例訂立後才
開始實施

(a) 《 2003年進出口 (一般 )(修訂 )規例》；

(b) 《 2003年進出口 (登記 )(修訂 )規例》；

(c) 《 2003年進出口 (移離物品 )(修訂 )規例》；及

(d) 《 2003年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修訂 )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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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001年應課稅品 (修訂 )條例》 (2001年第 19號 )提供法律依據，讓
貿易商使用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 (下稱 “貿易通 ”)的電子服務辦理應課
稅品許可證的申請。除第 9條外，該修訂條例已於 2002年 1月 10日生效。

4. 為了與上述 4項擬議規例同步生效，《〈 2002年進出口 (電子交易 )
條例〉(2002年第 24號 )2003年 (生效日期 )公告》及《〈 2001年應課稅品 (修訂 )
條例〉(2001年第 19號 )2003年 (生效日期 )公告》指定 2003年 4月 11日為《 2002
年進出口 (電子交易 )條例》及《 2001年應課稅品 (修訂 )條例》第 9條開始實
施的日期。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5. 在 2003年 2月 21日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委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
研究該 4項擬議規例及兩項公告。小組委員會由丁午壽議員擔任主席，曾舉
行一次會議。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6. 委員關注到，有些用戶與貿易通就處理貨物艙單的電子服務 (下稱
“電子艙單服務 ”)的收費出現意見分歧。政府當局表示，航空、鐵路及內河
承運商已接納貿易通的建議收費。至於遠洋承運商，貿易通已和 80多家大
型遠洋承運商達成協議，涉及的艙單佔遠洋承運商去年提交的艙單總數約

80%。雖然貿易通現時仍與餘下的遠洋承運商磋商，但政府當局認為迄今取
得的進展已為推行電子艙單服務奠下穩固的基礎。

7. 然而，一位委員指出，內河承運商對建議的收費仍有不滿，特別

是內地服務供應商收取的費用。鑒於很多內河承運商均屬中小型企業，他

們或許尚未準備好採用電子艙單服務，故此當局應考慮把過渡期延長至

2003年年底，使承運商可在過渡期內以紙張形式或以電子形式提交貨物艙
單。政府當局表示，過渡期的長短須視乎業界的準備情況而定。香港海關

關長 (下稱 “關長 ”)在決定何時終止過渡期時，會考慮用戶採用電子艙單服務
的比率、系統是否運作暢順，以及業界的意見。關長會在憲報刊登公告，

訂明過渡期的完結日期。該公告屬附屬法例，須經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

的程序通過。就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地區之間以電子形式提交出口艙單的銜

接工作進展，政府當局解釋，貿易通已能與內地的服務供應商達成協議，

為以電子形式提交艙單提供一站式服務。

《 2003年進出口 (移離物品 )(修訂 )規例》

8. 委員曾詢問，擬議附表 1及 2取消有關人員簽署的規定後，根據《進
出口條例》第 20A或 20B條發出的通知書、通知或資料的法律效力有否受到
影響。政府當局解釋，由於當局已設有機制，以確認發出有關文件的負責

人員及確保資料準確無誤，所以簽署規定再無需要。此外，該文件會載有

授權發出該文件的有關人員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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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組委員會察悉，就目前的情況而言，貿易通將按照有關開發資

料的規定，只接受數碼簽署作為信息認證。鑒於利用其他電子簽署形式的

情況日趨普遍，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如何可確保貿易通將會遵守其合約責

任，貫徹使用數碼簽署。政府當局表示，政府要求所有電子服務供應商確

保認證系統可靠。現時，政府與貿易通簽訂的合約規定信息認證必須使用

數碼簽署。如貿易通有意更改有關數碼簽署的規定，必須事先得到政府同

意。此外，如有任何更改，貿易通須確保其系統與政府的系統同時相應調

整。

修訂事項修訂事項修訂事項修訂事項

10. 政府當局將動議一項議案，以修訂《 2003年進出口 (移離物品 )(修
訂 )規例》及《 2003年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修訂 )規例》。該議
案擬稿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1. 小組委員會認為該 4項擬議規例及兩項公告的各個方面均已經過
充分的商議。至於是否支持各項修訂規例，將由議員各自決定。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2.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3月 20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 2003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 2003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登記登記登記登記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 2003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移離物品移離物品移離物品移離物品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 2003年儲備商品年儲備商品年儲備商品年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 2002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200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4號號號號 )2003年年年年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公告》及公告》及公告》及公告》及

《《《《〈〈〈〈 2001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2001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9號號號號 )2003年年年年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丁午壽議員 ,  JP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許長青議員 ,  JP
陳鑑林議員 ,  JP
單仲偕議員

劉健儀議員 ,  JP

(總數： 5位委員 )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余麗 小姐

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 馮秀娟小姐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3年 3月 5日



1

《釋義及通則條例》

立法會決議立法會決議立法會決議立法會決議

《 2003年進出口 (移離物品 )(修訂 )規例》

《 2003年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
(修訂 )規例》

立法會於 2003 年　　月　　日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

第 34(2)條提出和通過的決議。

議決  —

(a) 將於 2003 年 2 月 19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 2003 年進出口 (移離物品 )(修訂 )規例》(即刊登於

憲報的 2003年第 34號法律公告 )修訂，在第 6條中，

在新的附表 2 中，在第 7 項中，廢除“該船隻、飛

機或車輛的收貨人或＂而代以“所涉物品的收貨人

或該船隻、飛機或車輛的＂；

(b) 將於 2003 年 2 月 19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 2003 年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修訂 )

規例》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3 年第 35 號法律公告 )

修訂  —

　 (i) 在第 3(2)條中，在新的第 5(3)條中，廢除

“11(2)(b)＂而代以“11(1)(d)＂；

 (ii) 在第 4(4)條中，在新的第 6(2A)條中，廢

除“11(2)(b)＂而代以“11(1)(d)＂；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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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第 5(2)條中，在新的第 8(3)條中，廢除

“12(2)(b)＂而代以“12(1)(d)＂。

立法會秘書

200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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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及通則條例》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2)條 )

《 2003年進出口 (移離物品 )(修訂 )規例》

《 2003年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
(修訂 )規例》

議決  —

(a) 將於 2003 年 2 月 19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 2003 年進出口 (移離物品 )(修訂 )規例》(即刊登於

憲報的 2003年第 34號法律公告 )修訂，在第 6條中，

在新的附表 2 中，在第 7 項中，廢除“該船隻、飛

機或車輛的收貨人或＂而代以“所涉物品的收貨人

或該船隻、飛機或車輛的＂；

(b) 將於 2003 年 2 月 19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 2003 年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修訂 )

規例》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3 年第 35 號法律公告 )

修訂  —

　 (i) 在第 3(2)條中，在新的第 5(3)條中，廢除

“11(2)(b)＂而代以“1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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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在第 4(4)條中，在新的第 6(2A)條中，廢

除“11(2)(b)＂而代以“11(1)(d)＂；

(iii) 在第 5(2)條中，在新的第 8(3)條中，廢除

“12(2)(b)＂而代以“12(1)(d)＂。


